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旗下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可投资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北交所”）上市股票。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1、北交所上市的股票是国内依法上市的股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
定的“上市交易的股票”。

2、本公司旗下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投资范围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国内依法
上市的股票”等类似表述的，可根据各自基金合同的约定，并在遵守基金合同所约定的投资目
标、投资策略、投资范围、资产配置比例、风险收益特征和相关风险控制指标的前提下，参与北
交所上市股票的投资，具体以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
告。今后，本公司旗下新增基金如果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亦可以投资北交所上市的股
票，届时，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3、基金可根据投资策略需要或市场环境的变化，选择将部分基金资产投资于北交所上市股
票或选择不将基金资产投资于北交所上市股票，基金资产并非必然投资于北交所上市股票。

4、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审慎原则进行北交所上市股票投资，并做好相关风险管理工作。基
金管理人同时提请投资者注意基金因投资北交所上市股票所带来的风险。基金投资北交所
上市股票的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中小企业经营风险、股价波动风险、流动性风险、转板风
险、系统性风险、退市风险、投资战略配售股票风险、政策风险、监管规则变化的风险等，请投
资者关注：

（1）中小企业经营风险
北交所上市企业主要为创新型中小企业，体现“更早、更小、更新”的特点，但其高成长性

与高风险并存。企业因多处于成长期，市值规模偏小，对核心技术人员和供应商的依赖性相
对更高，企业的客户集中度高、财务稳定性较低，应对外部冲击能力相对较弱，企业的持续创
新能力、收入及盈利水平等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2）股价波动风险
北交所股票涨跌幅限制比例区间相对较大，股票上市交易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其后涨

跌幅限制为30%，股价大幅波动的风险可能大于A股其他板块，存在北交所股票价格波幅较
大而导致基金亏损的风险。

（3）流动性风险
北交所投资门槛较高，初期参与的主体可能较少；此外，由于北交所上市企业规模小，部

分企业股权较为集中，由此可能导致整体流动性相对较弱，若投资者在特定阶段对个券形成

一致预期，基金组合存在无法及时变现及其他相关流动性风险。
（4）转板风险
基金所投资北交所上市的公司在满足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基本上市条件和符合

交易所规定的具体上市条件时可申请转板上市。交易所需审核并做出是否同意上市的决
定。无论上市公司是否转板成功，均可能引起基金净值波动。

（5）系统性风险
北交所上市企业均为创新型中小企业，在企业经营及盈利模式上存在趋同，所以北交所

个股相关性相对较高，市场表现不佳时，系统性风险将更为显著。
（6）退市风险
北交所自成立起即实行注册制，对经营状况不佳或财务数据造假的企业实行严格的退市

制度，北交所股票存在更高的退市风险。股票退市可能对基金净值造成不利影响。
（7）投资战略配售股票风险
战略配售股票在发行时明确了一定期限的锁定期，该类证券在锁定期内的流动性较差，

存在市场或个股出现大幅调整时无法及时卖出的风险。
（8）政策风险
国家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扶持力度及重视程度的变化会对北交所企业带来较大影

响，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专精特新产业及北交所个股也会带来政策影响。
（9）监管规则变化的风险
北交所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交易所业务规则，可能根据市场情

况进行修订和完善，或者补充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可能对基金投资运作产生影响，
或导致基金投资运作相应调整变化。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
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
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
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4日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北交所上市股票及相关风险提示的公告


